行政处罚决定书
(榕)新出综罚字〔2022〕第03号
当事人：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
证照名称及编号：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8ULxxxxx)，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闽批字第FZ4xxx号）
法定代表人：吴xx(居民身份证号：3303261982102xxxxx)
地址：台江区东百元洪城内B1F-T51零售点(注册地:闽侯县南屿镇乌龙江大道xx号高新区万达广场1F编号PT-FW2-xxx)

2022年9月21日10时05分台江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林x(130102xxxxx)、石xx(130102xxxxx)两名执法人员至台江区东百xx城向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临时零售点现场负责员工（临时）姚xx出示执法证件说明目的后，对该零售点进行检查。该零售点已取得备案许可，现场摆放书籍约一千余本，正在营业中。执法人员通过移动执法设备扫码对比，发现《汽车贴贴画》4类22本和《妙趣洞洞书》9本的ISBN码无法当场核实，遂对上述图书进行抽样取证用于鉴定。后经初步鉴定，《妙趣洞洞书》9本为正版出版物。2022年9月22日台江区新闻出版局先后将《汽车贴贴画》送往福州市新闻出版局及相关出版社进行鉴定（同时亦将《妙趣洞洞书》寄送相关出版社进行进一步鉴定）。2022年9月27日，本机关收到鉴定书，根据鉴定结论，抽样取证的两种出版物中《汽车贴贴画》为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出版的非法出版物。2022年9月29日和10月9日执法人员分别对该公司现场员工(临时)姚xx和法定代表人吴xx进一步调查取证，其中吴xx对鉴定结果存疑，遂申请三日时间自行查找证据自证。2022年10月12日吴郑xx知执法人员，其自证无果，表示对其公司“发行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出版的出版物”的事实予以承认，并愿意接受行政部门处理。
经依法调查，现查明事实如下：吴xx(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发行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出版的出版物”，收集证据如下：
1、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
2、《现场检查(勘验)照片》(5张)；
3、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员工(临时)姚xx身份证复印件(1份)；
4、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xx身份证复印件(1份)；
5、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委托书》1份；
6、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7、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物经营许可证》(1份)；
8、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物发行单位设立临时零售点备案回执》(1份)；
9、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员工(临时)姚xx《调查询问笔录》(1份)；
10、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xx《调查询问笔录》(1份)；
11、福州市新闻出版局的《出版物鉴定书》(1份)。
本机关认为，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销售的图书属《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条中所称的出版物；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销售图书的行为，属于《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条中所称的出版活动。因此，本案适用于《出版管理条例》。
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不得印刷或者复制、发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版物：(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的”的规定。
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六)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印刷或者复制、发行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的出版物的”的规定予以处罚。
2022年10月24日，本机关向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送达编号为(台)新出罚告字〔2022〕03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上述违法事实、相关证据、情节认定、处罚依据以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并告知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至2022年10月28日，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主动放弃陈述、申辩，视为主动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综上所述，本机关决定对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发行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出版的出版物的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没收非法出版物22本，并处伍仟元(5000元)罚款。
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通过福建省非税收入缴款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的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福建省xxx图书有限公司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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